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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公司控股股东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

其一致行动人财信资产管理（郴州）有限公司、中国长城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《关于合作重整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

的一致行动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一致行动协议》”）已于 2023

年 12月 10日到期。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，各方不再续签，各方所

持有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  

●本次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，不涉及相关股东各自持股数量及

比例的增减变动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变化，亦

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能力。 

●公司目前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重组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均将发生变化，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湖南有色产业投

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

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 

一、一致行动关系的形成和履行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2020 年 12 月 11 日，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经营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郴投产业投资公司”）、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湖南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资产”）、 财信资产管理（郴

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郴州财信”）作为公司的重整投资人，

签订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止或

本协议被提前解除之日（二者孰早）。本次重整完成后，公司控股

股东变更为郴投产业投资公司(详见公司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告编号 2020-192）。 

在一致行动有效期内，上述各方在管理和决策中始终保持一致

意见，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，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

有关承诺，各方未发生违反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情形。 

截止 2023年 12月 10日，一致行动协议三年期满，各方所持有

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  

二、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权益变动情况 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前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、长城资产、郴

州财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4,873,34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1.94%，

各方具体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1 郴投产业投资公司 210,000,000 9.5% 

2 长城资产 159,063,972 7.2% 

3 郴州财信 115,809,375 5.24% 

合计 484,873,347 21.94% 

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后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、长城资产、郴

州财信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保持不变，所提名的董事在公

司任职保持不变，各方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 

郴投产业投资公司承诺：自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六个月内不减

持公司股票。 

三、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

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，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/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1 
郴州市发展投资集团产业投资经营

有限公司 
210,000,000 9.5% 

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9,063,972 7.2% 

3 财信资产管理（郴州）有限公司 115,809,375 5.24% 

4 
华龙证券－浦发银行－华龙证券金

智汇质押宝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98,608,884 4.46% 

5 
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

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 
63,693,517 2.88% 

6 

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－中融－融

颐 6号股票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

托计划 

60,588,126 2.74% 

7 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

分行 
51,568,632 2.33% 

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41,409,576 1.87% 

9 
河池市交通矿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

公司 
35,504,531 1.61% 

10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 35,048,238 1.59% 

（一）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（含）期间，郴

投产业投资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，“控

股股东，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



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；

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，但依其出资额或

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、股东大会的决议产

生重大影响的股东。”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，“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：（一）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

股 50%以上的控股股东；（二）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

表决权超过 30%；（三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

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；（四）投资者依其可实际

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

响；（五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”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4.1.2 条第 2 款的规定，“上市公司应当根

据股东持股比例、董事会成员构成及其推荐和提名主体、过往决策

实际情况、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者约定、表决权委托等情况，

客观、审慎、真实、准确地认定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归属，无正当、

合理理由不得认定为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”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“董事由股东大

会选举或更换，任期 3 年。董事任期届满，可连选连任。董事在任

期届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。”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在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虽

非公司持股 50%以上的股东，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亦未超过 30%，



但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前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提名选任的董事占

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，且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本届董事会

成员职务。 

因此，在郴投产业投资公司提名的董事未被更换或更换（含辞

职）数量不超过 3 人的情况下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能够实际控制公

司董事会，进而实际控制公司。 

（二）重大重组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将发生

变更。 

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，公司目前正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

重组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将发生变化，控股股东

将变更为湖南有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实际控制人将变更

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四、本次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后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、长城资产、

郴州财信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协议，各方所持公司股份不变。本次公

司股东一致协议到期，不再续签，不违反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会导致公

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，

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引起公司管理

层变动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，公司仍

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稳健的持续经营能力。 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

1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 

2、《法律意见书》 

3、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  

4、《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六个月内不减持的承诺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

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12月 26日 


	（一）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月21日（含）期间，郴投产业投资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。

